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贵州省 2021 年度上半年对安顺市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和市场行为

监督执法交叉督查情况通报

各市(州)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，贵州建工

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五局(集团)有限公司、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

程局有限公司、七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单位:

按照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2021 年贵州省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市场监督执法检查工作方案》（黔建

建字〔2021〕37 号）文件精神安排，负责交叉督查的厅第七小

组于2021年 5月 17日至 5月 21日对安顺市开展2021年贵州省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市场监督执法检查工作。

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按照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全省建筑市场及工程质量

安全工作交叉执法检查的通知》要求，第七检查组抽查了安顺市

7 个在建工程项目，均为房建项目，具体为：安顺万达广场城市

综合体 D3 地块项目、普定巴黎小镇二期项目、普定碧桂园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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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项目、镇宁县黄马片区及猪市坝片区棚户区安置房项目、镇宁

天润华庭项目 1-5#楼及地下室、金科东方天悦二期项目、澳维

中央公园美邸项目。建筑市场方面共检查 256 项，其中符合项

231 项，符合率 90%；工程质量方面共检查 637 项，其中符合项

571 项，符合率 89.6%；施工安全方面共检查 652 项，其中符合

项 545 项，符合率 84%。共下发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

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 7 份。

二、总体评价

通过此次交叉执法检查来看，安顺市住建局按照省住建厅文

件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，有相关的工作方案及部署安排，有检查

排查记录，有工作总结，履职较好。抽查的 7 个在建项目中有一

个项目未完善施工许可手续。抽查的 7 个项目其实体观感较好，

质量安全基本受控，其中个别项目严格落实质量安全标准化管理

的要求，通过工序样板等可视化安全技术交底，效果较好。

三、检查发现的问题

（一）主管部门方面：1、辖区项目未全部录入贵州省建筑

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平台。2、市、区县推进项目评选贵州省建

筑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和贵州省建筑工程优质质量结构工程

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（二）建筑市场方面：1、存在已开工但未办理施工许可证

情况。2、部分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足，少数项目存在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非本公司人员的情况。3、少数项目监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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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配备不足。4、部分项目项目经理、总监、安全员不到岗。5、

少数项目现场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不符合要求。

（三）受检项目方面：一是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未落实到

人,对项目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审核不严，对部分危险性较

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不力，专项方案编制审核实施情况不符合

要求。二是监理单位对部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不

力，隐患通知单未闭合，旁站记录不全。三是消防安全管理制度

未落实到位，消防教育和交底针对性不强，大部分未设置临时消

防给水系统。四是施工现场部分道路未硬化，部分位置建筑垃圾

未及时清运，个别封闭围挡不达标。五是部分项目外墙洞口两侧

未设构造柱或抱框。六是部分项目砼标准养护试件龄期、砼同条

件养护龄期、等效龄期温度等均不符合规范要求。

四、典型案例

案例：镇宁县黄马片区及猪市坝片区棚户区安置房项目，建

设单位为镇宁县兴镇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现场负责人为

汤锡风；施工单位为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

项目经理为辛炎；监理单位为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，项目总监为胡志强。

主要违规事实：1、未办理施工许可证，施工单位管理机构

未完善，安全员未按照要求配置。2、门窗洞口及阳台砌体不符

合要求；3、部分检验批、报验资料填写不符要求；部分砼标准

养护试件龄期达到 54 天，是无效报告。4、部分砼同条件养护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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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等效龄期温度等均不符合规范要求。5、阳台水平栏杆支承

在蒸压加气砼块上，不符合要求。6、施工现场未设置临时消防

给水系统，楼层间无灭火器。7、楼层间临边防护严重不到位；8、

安全防护棚与外架相连，未自成独立体系。9、一级配电房漏电

保护器动作时间参数不符合要求；10、3#塔吊标节螺栓松动。11、

监理人员配备不足，履职不到位，监理通知单无回复。

五、处理意见

（一）请各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检测单位、施

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认真做好隐患整改工作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

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整改，举一反三，深入分析，落实责任，强化

精细管理，加强现场监督检查，进一步落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责

任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生产安全。

（二）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落实政府监管责任，

依法依规进行安全和质量标准化管理，深刻认识质量安全工作的

重要性，强化红线意识、风险意识，确保抓好区域内的安全生产

工作。请安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整改情况加强督促整改，确

保工程质量安全，及时将整改报告送我厅建筑管理业处。

（三）对检查中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镇宁县黄马片区及

猪市坝片区棚户区安置房项目施工单位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

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监理单位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，建设单位镇宁县兴镇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向安顺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执法处罚建议书。安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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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，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，对涉嫌违法的责任

单位及责任人实施处罚，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相关责

任，处罚结果及时进行网上公示并不良行为记录。

（四）通报批评及不良行为记录。对检查中存在严重问题的

镇宁县黄马片区及猪市坝片区棚户区安置房项目施工单位贵州

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经理辛炎，监理单位

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总监为胡志强进行通

报批评，并按有关规定认定的不良信用信息在贵州省建筑市场监

管和公共服务平台中记不良行为记录 6 个月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1 年 7 月 23 日


